100學年度教師評鑑作業Q＆A
	Q1：
	關於教師評鑑之名單，系秘書應注意哪些項目？

	A：
	1. 教師評鑑教師「應評鑑名冊」由人事室依照「靜宜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」第三條之原則製作，已於100年10月17日以紙本方式發送給各單位，若申請『提前評鑑者』請以書面或e-mail向人事室報備。

2. 教師評鑑名冊之說明：

（1） 在校服務滿四年之教師，需接受評鑑。

（2） 96學年度之新聘教師即需接受100學年度之教師評鑑。

（3） 未支薪之合聘教師是否接受評鑑，是由各學院自行規定。

（4） 需提早評鑑之教師，經單位同意即可辦理評鑑。(系務會議)

	Q2：
	學校是否可以提供歷年教師教學、研究、服務與輔導相關資料？

	A：
	歷年相關資料由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研發處、秘書室、人事室、各學院等單位建置於教師之e-portfolio中。

	Q3：
	100學年度評鑑期間不在校任教職之教師(人不在學校)，評鑑文件應如何進行製作？

	A：
	教師可選擇100學年度評鑑或順延至101學年度評鑑，但需用e-mail或書面向單位主管表明欲評鑑之學年度。

	Q4：
	100學年度教師評鑑成果應提列之學年度？

	A：
	（1） 100學年度教師評鑑應提列96-99學年度之成果。
（2） 如果其中有一學年不在學校，僅提供這段期間有在校服務之相關資料即可。惟研究可提供96-99學年度之成果。


	Q5：
	本學年度欲申請升等之老師是否需完成通過評鑑的所有程序(系、院、校)？ 

	A：
	申請升等教師之教師評鑑採同步進行，教師評鑑結果於101年4月15日前公佈，教師升等作業視評鑑結果決定是否可送院、校教評會討論。

	Q6：
	有關「教學表現-期末教學評量問卷」指標之分數計算？

	A：
	本項分數已由系統計算後呈現於教師之e-portfolio中。

	Q7：
	有關出版教科書之認定標準？

	A：
	凡經公開發行取得ISBN編號者，即得列入採計分數。

	Q8：
	擔任校內招生考試命題、閱卷、審查或口試委員之分數計算

	A：
	得以學年計算，一學年至多2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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